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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价格调整的核查意见 

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监事会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等有关

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对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

励计划相关价格调整事项进行了核查，发表核查意见如下：  

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：以实际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总数730,677,351股

为基数，按每10股派0.802151元（含税）向全体股东分配，共派发现金58,611,356.78

元，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。2022年度不送红股，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

按照公司总股本（含回购股份）折算的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.799995元（含税，保

留小数点后六位）。 

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《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（以下简

称“《激励计划》”）的规定及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情况对2020年股票期

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期权及预留期权的行权价格、首次授予及预留

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调整”）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（1）首次授予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21.734 元/份调整为 21.65 元/份，预留授予

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38.474 元/份调整为 38.39 元/份。 

（2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10.804 元/股+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

调整为 10.72 元/股+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，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

19.214 元/股+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调整为 19.13 元/股+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。

当出现《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“第九章 公司/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”之“一、

公司发生异动的处理(三)”中规定的情形负有个人责任的以及“第九章 公司/激励

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”之“二、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(一)”中规定的情形之

一的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10.804 元/股调整为 10.72 元/股，预留授

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19.214 元/股调整为 19.13 元/股。 

公司本次调整的相关事宜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《公司章程》及

公司相关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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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 事 会 

二〇二三年八月一日 


